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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事项

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部门文件

财税〔2025〕29 号

国网财务部 国网营销部关于调整代征
政府性基金财务核算和营业开票规则的通知

各分部、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电力公司、国网信通中心、客

服中心：

为规范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》及配套实施条例（以

下简称“《增值税法》”），做好电费业务中代征政府性基金价税分

离及发票开具等相关规则调整，保障公司税务合规与用户权益，

确保政策平稳过渡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政策要求

《增值税法》自 2026 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其中第六条规定

收取政府性基金不属于应税交易，不征收增值税。目前，电网企

业按规定随电费代征的政府性基金有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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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、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、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及“一省

多贷”省份征收的农网还贷资金。《增值税法》实施后，电网企业

代征政府性基金将作为不征税项目，不再征收增值税。

二、业务调整要点

（一）业务调整时＇

以电费账单账期（即电费应收年月）为标准，自 2026 年 1

月起，按照新规定执行。电费账单账期为 2025 年 12 月及以前的

电费，继续执行现行标准。因电力市场结算依据调整、计量差错

等造成的退补调整电费，按调整电费实际发生年月对应的标准执行。

（二）业务调整内容

1.价税分离标准调整。在电费凭证传递、营财报表集成等环

节，政府性基金单独归集，对应税率标准为 0%；电费科目对应税

率标准为13%。

2.发票开票规则调整。在开具电费发票时，电费、政府性基

金拆分为两个项目，对应税率栏标准分别为13%、不征税。其中，

对于一般纳税人用户，电费、政府性基金应分别开票，电费开具

增值税专用发票，政府性基金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（发票样例见

附件1）。

三、组织实施安排

1.加快系统功能改造部署。国网北京、河北电力牵头梳理明

确电费核算发行、价税分离、发票拆分开具、票据传递、系统报

表等业务功能优化需求，确定营财数据交互标准；智慧共享财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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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完成发票入池、分发、红冲等票据管理功能迭代完善；国网

客服中心制定营销 2.0 系统功能调整工作方案，完成营销 2.0 系

统标准化功能设计、开发工作。2026年1月10日前完成功能开发与

联调验证，结合营销2.0发版计划，1月15日前完成功能部署上线。

2.加强营财业务协同。各省公司营销、财务部门按照新政策

要求，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，协同推进发票管理与财务核算流程适

配，确保营财开票信息、价费科目与电费数据保持一致、完整准确。

3.做好客户宣传告知。各省公司参考“电费增值税发票调整

温馨提示”（附件 2），做好线上开票渠道和线下营业厅公告说

明，特别是对一般纳税人用户，逐户做好拆分开票的说明解释。

国网客服中心制定标准化 95598 答复口径，规范准确答复客户相

关诉求，2026 年 1月 10 日前完成知识库的内容更新；密切关注

客户诉求动向，做好相关服务舆情监测，发现风险苗头及时预警，

妥善处理。

4.规范电费发票开具。各省公司严格遵照通知明确的内容规

范与时间节点，做好电费增值税发票开具业务的调整工作，确保

开票模式、票证要素、数据传输符合政策要求；同步组织开展业

务培训，确保各级经办人员熟练掌握开票规则及系统操作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
国网财务部：财税处 刘天宝，010-63416107

价格处 吕嘉林，010-63413388

国网营销部：营业处 周荣臻，010-665976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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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９增值税发票样例

2９关于电费增值税发票调整的温馨提示（参考文本）

国网财务部 国网营销部

2025 年 12 月 31日

（此件不公开发布，发至收文单位本部。未经公司许可，严

禁以任何方式对外传播和发布，任何媒体或其他主体不得公布、

转载，违者追究法律责任。）



附件 1

自然人发票样例

一般纳税人发票样例

注：公司已促请国税总局增加代征政府性基金不征税编码项目，

正式发票以国税总局下发的不征税项目为准。



附件 2

关于电费增值税发票调整的温＇提示
（参考文本）

尊敬的电力客户：

您好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》于 2026 年 1月 1日起

正式实施，按照第六条规定，随电费代征的政府性基金不属于应

税交易，不征收增值税。为落实法律规定，保障您的合法权益，

自 2026 年 1 月电费账期起，电费发票中的电费、政府性基金拆

分为两个项目，对应税率栏标准分别为 13%、不征税。其中，对

于向一般纳税人用户开具的增值税发票，电费、政府性基金分别

开具专用、普通发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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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办公室 2025 年 12月 31日印发


